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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 

合法合规性意见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诺科技”或“公司”）系由华林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主办券商）推荐并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获准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已获得 2015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并提交 2015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 2015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 年 4 月 13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就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出资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 

为维护股东权益，保证本次派诺科技股票发行工作的顺利实施，华林证券作为派诺

科技的主办券商，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

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以下简称“股票发

行细则”）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 3 号——主办券商关

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的内容与格式（试行）》（以下简称“业务指引第 3 号”）的

规定，对派诺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履行了尽职调查职责，并就其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出

具如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

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

规定。” 

（一）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东人数 

派诺科技本次股票发行方式为定价定向发行，发行前公司股东为 11 人，本次股票

发行新增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机构投资者 1 名，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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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 人，累计不超过 200 人。 

（二）本次发行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人数 

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两

种情形。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一）公司股东；（二）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

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二）

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 35 名。” 

根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及实际认购结果，公司新增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规定的股东为 1 名机构投资者，未超过 35 名。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新增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规定的

投资者未超过 35 名，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豁免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主办券商依据《管理办法》第二章关于“公司治理”的规定通过访谈，查阅公司章

程、三会会议记录，查阅审计报告、信息披露文件等形式对派诺科技治理机制的建立及

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一）公司依法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秘书制度，制定了规范

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职权、议事规则、召开程序、

提案、表决程序等都作了相关规定；规范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等行为，并制定了《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规定了相应的表决

回避机制及违反回避机制的责任，防止大股东、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情况的发生；此外还建立了投资者关系管理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 

（二）公司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规定了董事会秘书是信息披露的负责人，

规范了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间、程序等；公司还制定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规定

了董事会秘书为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的负责人，规范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工作内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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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职责等。 

派诺科技现有公司治理机制能够保证股东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

权等权利。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派诺科技将在维持现有制度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

进一步规范、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派诺科技治理机制健全、运作合法规范，未出现违反《管理

办法》第二章相关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派诺科技自挂牌以来，能够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

则（试行）》的规定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生过因信息披露违法或违规被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

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派诺科技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了与本次股

票发行相关的信息，具体如下： 

2015 年 3 月 21 日，派诺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珠海派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等相关议案。2015 年 3 月 23 日，派诺科技披露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股票发行方案》、《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通知公告》； 

2015 年 4 月 7 日，派诺科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珠海派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等相关议案。2015 年 4 月 8 日，派诺科技披露了《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派诺科技自挂牌以来，包括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均能够规范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一）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的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

票定向发行：（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资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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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

条的规定，“下列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一）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珠海乐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5 年 1 月 20 日 

住所 珠海市唐家湾镇哈工大路 1 号 14 栋 B111 

执行事务合伙人 徐斌 

注册号 440407000000974 

认缴出资额 1,858.50 万元 

实缴出资额 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及管理咨询 

乐派投资是发行人针对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专门设立的持股平台，乐派投资合伙人认

缴出资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任职情况 

1 普通合伙人 徐斌 1,234.5129 66.43 董事、副总经理、

研发总监 

2 

有限合伙人 

徐义 270.0000 14.53 副总经理 

3 张念东 45.0000 2.42 副总经理 

4 杨学明 45.0000 2.42 产品经理 

5 黄集金 45.0000 2.42 产品经理 

6 古雄文 16.4871 0.89 产品经理 

7 黄文婷 13.5000 0.73 市场主管 

8 张民恕 13.5000 0.73 部门经理 

9 何立林 13.5000 0.73 部门经理 

10 陈策 13.5000 0.73 区域经理 

11 吕路 9.0000 0.48 销售主管 

12 任国强 9.0000 0.48 销售主管 

13 霍月萍 9.0000 0.48 区域经理 

14 孙振龙 9.0000 0.48 区域经理 

15 张明辉 9.0000 0.48 区域经理 

16 李阳忠 9.0000 0.48 部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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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江海 9.0000 0.48 研发工程师 

18 周艺庭 9.0000 0.48 研发工程师 

19 吉庆余 9.0000 0.48 质量管理中心副

主住 

20 张应腾 9.0000 0.48 研发工程师 

21 胡波 9.0000 0.48 研发工程师 

22 蹇和达 9.0000 0.48 产品经理 

23 刘玉明 9.0000 0.48 研发工程师 

24 林萍 9.0000 0.48 研发工程师 

25 邬蓉 4.5000 0.24 部门经理 

26 王斌 4.5000 0.24 部门经理 

27 李木盛 4.5000 0.24 研发工程师 

28 赵淳风 4.5000 0.24 项目管理中心设

计组主管 

29 黎志宏 4.5000 0.24 技术经理 

合计 1,858.5000 100.00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乐派投资为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因此，派诺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对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 

（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和公司现有股东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暂行办法》及《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私募基金管

理人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各类私募基金募集完毕，私

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乐派投资以及现有股东珠海乐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创

投资”）均系以规范员工持股为目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除持有发行人股权外，未投

资其他公司或企业；其合伙人/股东均系发行人的员工，通过乐派投资/乐创投资间接持

有发行人的股权，且其出资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

乐派投资/乐创投资亦未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其资产。因此，乐派投资/乐创投资不属于

《暂行办法》和《备案办法》所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人，不需要办理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或基金管理人登记。 

通过核查发行人股东中的苏州嘉岳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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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证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嘉岳九鼎已

在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备案,具体为：嘉岳九鼎现持有基金业协会出具的

《私募投资基金证明》，管理人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为交通银行

上海分行第一支行，填报日期为 2014 年 3 月 25 日；其基金管理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现持有基金业协会出具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登记编号：

P1000698），登记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1 日。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乐派投资/乐创投资均系发行人为规范员工持股而设立的持

股平台，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不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或基金管理人登记；现有

股东中嘉岳九鼎及其基金管理人已经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暂行办法》及《备案

办法》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备案、登记程序。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的意见 

派诺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如下： 

（一）本次发行为定价定向发行，且与董事会召开前事先确定了意向投资者。本次

发行不存在公开或变相公开发行的情形。 

（二）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明确了发行种类及数额、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发行对象

名单及认购方案、募集资金用途等内容。 

（三）2015 年 3 月 21 日，派诺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

派诺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议案，并决议将属股东大会职权范围的事项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2015 年 4 月 7 日，派诺科技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派诺

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议案，关联股东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确定，主要参考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定价原则、每股净资

产账面值、公司成长性等因素，经与发行对象协商后予以最终确定。 

（五）本次股票发行金额 675 万元人民币已经全部到账，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48380006 号。 

（六）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均为货币出资，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派诺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股票发行结

果业经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因此，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及

结果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派诺科技及其股东和发行对象合法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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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的意见 

（一）派诺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公正公平，定价方法合理，决策程序合法，定

价结果合法有效 

派诺科技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50 元，本次发行定价依据主要参考公

司历次股权转让定价原则、每股净资产账面值、公司成长性等因素，经与发行对象协商

后予以最终确定。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经派诺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是派诺科技与投资者沟通协商的结果，并

经过派诺科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且股票发行对象已经按照发行价格缴付了足额的

认购资金，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因此派诺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公正公平，定价

方法合理，决策程序合法，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适用股份支付准则的核查意见 

派诺科技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4.35 元，本次发行价格每股

人民币 4.50 元。由于公司股票目前不能从公开市场直接获取公允价值，本次发行价 4.50

元/股系公司与拟发行对象协商确定的，且高于最近一年公司账面每股净资产，本次发

行定价公允。 

本次股票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虽为员工持股平台，但是发行对象以公司股票公允价

4.50 元/股认购，且以货币资金缴款，不属于公司为换取职工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

的情形。因此，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股份支付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定价公允，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股份支付》的规定。 

七、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公司原股东徐斌为本次发行对象乐派投资普通合伙人，通过持有乐派投资的财产份

额间接持有本次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在册股东均未直接参与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并

均承诺放弃本次发行股票的优先认购权。 

主办券商认为：派诺科技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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